
 

 

屯 門 區 發 展 及 規 劃 工 作 小 組 (2012-2015 年 )  
第 三 次 會 議 記 錄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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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 席 者 ：  
朱 耀 華 先 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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歡 迎 及 介 紹  

  召 集 人 歡 迎 各 小 組 成 員 、 列 席 的 屯 門 區 議 員 及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工 作 小

組 (2012-2015 年 )第 三 次 會 議 。  

 

  
I .  通 過 2012 年 10 月 15 日 舉 行 的 第 二 次 會 議 的 會 議 記 錄  

 

2.   秘 書 處 於 2012 年 11 月 28 日 把 上 述 會 議 記 錄 初 稿 分 發 給 各 與 會 者 ，

其 後 沒 有 收 到 任 何 修 訂 建 議 。 由 於 沒 有 小 組 成 員 於 會 議 上 提 出 修 訂 建 議 ，

召 集 人 遂 宣 布 工 作 小 組 通 過 2012 年 10 月 15 日 第 二 次 會 議 的 會 議 記 錄 。  

 

  
II .   討 論 事 項  

(a)  屯 門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 
(屯 門 區 議 會 文 件 2013 年 第 5 號 及  

屯 門 區 發 展 及 規 劃 工 作 小 組 文 件 2013 年 第 1 號 )  

 
3 . 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屯 門 區 議 會 於 2013 年 1 月 份 舉 行 的 特 別 會 議 上 ， 議 決

將 有 關 「 屯 門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」 的 議 題 交 由 本 工 作 小 組 跟 進 ， 並 邀 請 各 議 員

以 書 面 形 式 提 交 計 劃 建 議 。  

 

  
4 .   召 集 人 續 表 示 ， 屯 門 區 議 會 於 特 別 會 議 上 ， 亦 議 決 本 工 作 小 組 須 因

應 跟 進 上 述 事 宜 而 修 訂 其 職 權 範 圍 。 工 作 小 組 現 時 的 職 權 範 圍 於 2012 年 1

月 19 日 獲 屯 門 區 議 會 通 過 ， 內 容 為 ： 全 面 審 視 屯 門 區 現 時 及 未 來 的 發 展 及

規 劃 問 題 ， 並 就 屯 門 區 的 發 展 需 要 向 政 府 有 關 部 門 提 交 建 議 。 現 建 議 工 作

小 組 加 入 新 的 職 權 範 圍 內 容 如 下 ： 主 導 「 屯 門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」 ， 包 括 倡

議 、 計 劃 、 甄 選 合 作 伙 伴 、 推 展 、 宣 傳 及 監 察 的 工 作 。  

 

  
5 .   由 於 沒 有 小 組 成 員 反 對 ， 召 集 人 宣 布 工 作 小 組 同 意 將 職 權 範 圍 修 訂

為 ： (a) 全 面 審 視 屯 門 區 現 時 及 未 來 的 發 展 及 規 劃 問 題 ， 並 就 屯 門 區 的 發 展

需 要 向 政 府 有 關 部 門 提 交 建 議 ； 以 及 (b)主 導「 屯 門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」， 包 括

倡 議 、 計 劃 、 甄 選 合 作 伙 伴 、 推 展 、 宣 傳 及 監 察 的 工 作 。 上 述 修 訂 將 提 交 3

月 5 日 舉 行 的 區 議 會 大 會 通 過 作 實 。  

 

  
6 . 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他 希 望 藉 機 會 提 醒 大 家 ， 在 1 月 份 舉 行 的 區 議 會 特 別

會 議 上 ， 區 議 會 同 意 有 關 的 重 點 項 目 須 符 合 以 下 三 項 理 念 原 則 ：          

(a)   配 合 屯 門 區 的 特 色 及 整 體 發 展 優 勢 ；  

(b)   以 集 中 及 較 大 型 的 重 點 項 目 補 充 區 內 的 不 足 ； 以 及  

(c)   推 廣 屯 門 健 康 、 活 力 、 共 融 的 形 象 。  

 

  
7 .   召 集 人 續 指 出 ， 由 於「 屯 門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」可 能 會 牽 涉 很 多 重 要 政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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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 部 門 ， 故 除 現 有 的 工 作 小 組 部 門 代 表 外 ， 區 議 會 可 在 敲 定 重 點 項 目 計 劃

的 具 體 內 容 後 ， 再 按 需 要 邀 請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派 代 表 (例 如 列 席 是 次 會 議 的 康

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代 表 )列 席 以 後 的 工 作 小 組 會 議 。  

  

8 .   此 外 ，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在 2013 年 2 月 4 日 截 止 時 間 前 ， 秘 書 處 共 收 到

三 份 由 議 員 提 交 的 建 議 書 。 經 整 理 後 ， 有 關 內 容 已 撮 錄 於 屯 門 區 發 展 及 規

劃 工 作 小 組 文 件 2013 年 第 1 號 內 ， 並 於 2 月 5 日 經 電 郵 分 發 予 各 議 員 參 考 。

及 後 ， 秘 書 處 於 2 月 6 日 下 午 收 到 第 四 份 由 議 員 提 交 的 建 議 書 ， 並 隨 即 經 電

郵 分 發 給 各 議 員 參 閱 。  

 

  

9 .   接 着 ， 召 集 人 邀 請 每 份 建 議 書 的 第 一 提 交 人 簡 介 有 關 建 議 的 內 容 。   

  
10.   第 一 份 建 議 書 的 第 一 提 交 人 簡 介 其 建 議 項 目 內 容 ， 當 中 包 括 ： ( a )

發 展 紅 樓 及 中 山 公 園 為 旅 遊 區 ； ( b ) 擴 大 活 化 屯 門 河 兩 岸 ， 使 該 處 成 為 文

化 及 藝 術 活 動 中 心 ； ( c ) 美 化 屯 門 市 中 心 ， 務 求 使 友 愛 至 屯 門 診 所 一 段 鄉

事 會 路 成 為 具 吸 引 力 的 地 標 商 業 街 道 ； ( d ) 全 面 發 展 屯 門 的 行 人 徑 和 道

路 ， 並 改 善 設 施 ； ( e ) 將 天 后 廣 場 至 青 山 寺 一 段 路 段 發 展 屯 門 古 今 文 物

徑 ， 以 展 示 屯 門 今 昔 歷 史 發 展 情 況 ； 以 及 ( f )資 助 幼 稚 園 及 中 小 學 ， 培 訓 和

推 動 文 化 藝 術 及 運 動 的 活 動 。 他 補 充 表 示 ， 上 述 首 五 項 是 工 程 項 目 ， 最 後

一 項 則 為 非 工 程 項 目 。 他 強 調 其 建 議 既 宏 觀 ， 亦 可 持 續 發 展 ， 符 合 所 有 準

則 和 條 件 。  

 

  
11.   由 於 第 二 份 建 議 書 的 提 交 人 仍 未 到 達 ， 故 先 由 第 三 份 建 議 書 的 第

一 提 交 人 向 與 會 者 介 紹 其 建 議 的 內 容 。 有 關 的 提 交 人 表 示 ， 第 三 份 建 議

書 由 12 位 議 員 聯 名 提 交 ， 內 容 主 要 分 為 四 部 分 ： ( a )善 用 屯 門 現 有 的 文 康

設 施 ， 包 括 ： ( i ) 將 空 置 鄉 村 學 校 改 建 成 低 密 度 的 青 年 旅 舍 ； ( i i ) 改 善 區 內

的 歷 奇 訓 練 中 心 ； ( i i i ) 規 劃 現 有 的 青 山 徑 成 文 物 徑 ； ( i v ) 增 設 漁 人 碼 頭 景

點 ； 以 及 ( v ) 宣 傳 現 有 及 上 述 建 議 增 設 的 旅 遊 項 目 ； (b)落 實 推 行 屯 門 河 美

化 工 程 ， 提 升 現 有 行 人 橋 設 計 及 屯 門 河 兩 岸 現 有 設 施 ， 並 加 設 杯 渡 禪 師 像

等 ； (c) 將 蔡 意 橋 側 的 空 地 打 造 成 仿 效 天 光 墟 的 墟 市 ， 並 引 入 社 會 企 業 及 有

機 農 產 品 機 構 ， 為 區 內 基 層 提 供 一 個 購 物 點 ； 以 及 (d)增 加 為 區 內 婦 女 及 託

兒 服 務 提 供 的 相 關 協 助 。  

 

  
12.   第 三 份 建 議 書 的 第 一 提 交 人 亦 強 調 ， 政 府 應 善 用 資 源 ， 利 用 區 內

一 些 被 廢 棄 的 地 方 ， 改 建 成 有 用 的 設 施 。 他 舉 例 指 出 ， 區 議 會 可 考 慮 ：

( a ) 改 建 區 內 空 置 的 學 校 或 其 他 已 被 廢 棄 的 地 方 為 旅 舍 ， 供 區 內 外 的 學 生

或 青 少 年 作 短 期 住 宿 ； 以 及 ( b ) 簡 單 地 改 建 現 時 屋 邨 內 已 空 置 的 學 校 為 宿

舍 ， 供 青 年 人 暫 住 等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他 亦 指 出 ， 雖 然 文 件 內 未 有 列 明 ， 但

他 一 直 希 望 能 在 區 內 興 建 水 上 活 動 中 心 。 他 亦 建 議 區 議 會 考 慮 將 曾 於 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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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 設 施 委 員 會 討 論 的 釣 魚 台 設 施 項 目 ， 加 入 其 建 議 的 (b)項 ， 即 有 關 屯 門

河 美 化 工 程 的 項 目 內 。  

  
13.   第 四 份 建 議 書 的 第 一 提 交 人 除 了 簡 介 有 關 於 屯 門 29 區 興 建 青 年 宿 舍

及 圖 書 館 的 建 議 外 ， 亦 藉 民 政 事 務 局 於 2 月 6 日 發 表 有 關 東 華 三 院 於 上 環 一

間 空 置 學 校 興 建 青 年 宿 舍 的 計 劃 一 事 ， 再 提 出 另 一 方 案 。 她 表 示 ， 區 議 會

可 考 慮 利 用 現 時 區 內 已 空 置 的 中 華 基 督 教 會 基 良 小 學 興 建 青 年 宿 舍 及 圖 書

館 。 她 認 為 此 既 是 工 程 項 目 ， 亦 是 非 工 程 項 目 ， 日 後 的 收 益 亦 可 供 圖 書 館

或 其 他 項 目 營 運 之 用 。 此 外 ， 她 表 示 曾 得 悉 有 市 民 憂 慮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會 淪

為 大 白 象 式 的 面 子 工 程 或 地 區 主 意 式 的 福 利 項 目 ， 但 她 認 為 以 現 時 四 份 建

議 書 的 內 容 所 見 ， 屯 門 區 並 沒 有 出 現 此 情 況 。 她 強 調 ，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須 符

合 社 區 需 要 。  

 

  
14.   召 集 人 強 調 ， 在 選 擇 重 點 項 目 時 ， 須 考 慮 有 關 建 議 能 否 迎 合 屯 門 區

的 實 際 需 要 ， 使 得 來 不 易 的 公 帑 能 用 得 其 所 。 此 外 ， 從 上 述 簡 介 所 見 ， 建

議 項 目 不 乏 相 同 的 地 方 ， 故 提 議 區 議 會 可 先 找 出 不 同 建 議 的 共 通 點 ， 收 窄

選 擇 範 圍 。  

 

  
15.   第 一 份 建 議 書 的 第 一 提 交 人 表 示 同 意 召 集 人 的 意 見 ， 並 認 為 較 聚 焦

的 討 論 有 助 區 議 會 作 出 選 擇 。 此 外 ， 他 提 議 區 議 會 在 選 擇「 屯 門 區 重 點 項 目

計 劃 」 的 各 項 建 議 前 ， 應 先 決 定 有 關 項 目 的 數 量 、 性 質 ( 工 程 或 非 工 程 項

目 )， 以 及 諮 詢 各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有 關 建 議 是 否 與 政 府 現 行 的 項 目 計 劃 重 疊 ，

並 釐 清 有 關 用 地 會 否 具 爭 議 性 或 牽 涉 使 用 權 的 問 題 等 。  

 

  
16.  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表 示 ， 區 議 會 是「 屯 門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」的 主 導 及

決 定 單 位 。 他 在 聽 取 三 位 建 議 提 交 人 的 簡 介 後 ， 發 現 他 們 的 建 議 大 致 可 分

為 兩 個 主 軸 ： (a)有 關 屯 門 河 改 善 及 美 化 工 程 方 面 ； 以 及 (b)有 關 青 少 年 服 務

及 其 他 發 展 方 面 。 他 建 議 區 議 會 可 考 慮 隨 着 此 兩 個 主 軸 深 入 討 論 。 他 續 表

示 ， 民 政 事 務 處 會 樂 於 為 區 議 會 提 出 的 項 目 聯 絡 各 個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， 共 同

探 討 有 關 計 劃 在 技 術 層 面 是 否 可 行 ， 並 研 究 所 需 費 用 能 否 配 合 預 算 。  

 

  
17.   此 時 ， 第 二 份 建 議 書 的 第 一 提 交 人 抵 達 會 議 室 ， 並 向 與 會 者 介 紹 其

建 議 的 內 容 。 他 強 調 ， 其 計 劃 主 要 利 用 屯 門 區 現 有 的 設 施 配 套 ， 故 應 不 涉

及 任 何 基 建 。 此 外 ， 計 劃 所 需 的 費 用 及 籌 備 時 間 亦 不 多 ， 是 一 個 能 帶 動 屯

門 區 生 氣 的 優 秀 項 目 。 他 亦 表 示 ， 青 山 公 路 荃 灣 至 屯 門 段 雖 景 色 優 美 ， 卻

不 為 區 外 人 所 知 。 雖 然 區 議 會 及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 多 年 來 一 直 努 力 進 行 有 關

興 建 貫 通 屯 門 與 其 他 地 區 的 單 車 專 用 徑 的 工 作 ， 可 惜 有 關 計 劃 遲 遲 未 能 實

現 ， 而 屯 門 至 荃 灣 的 一 段 單 車 專 用 徑 更 可 能 再 需 十 年 時 間 才 能 成 事 。 有 見

及 此 ， 他 希 望 藉 其 計 劃 加 強 屯 門 及 荃 灣 區 的 合 作 ， 令 更 多 人 可 以 欣 賞 到 青

 



負責人 

 5

山 公 路 一 帶 的 怡 人 風 光 ， 並 振 興 區 內 的 旅 遊 及 經 濟 。 在 可 行 性 方 面 ， 他 表

示 曾 於 2012 年 8 月 26 日 與 北 區 及 南 區 的 交 通 部 進 行 研 究 ， 並 曾 帶 領 多 達 200

名 單 車 運 動 健 兒 進 行 競 賽 活 動 。 故 此 ， 他 建 議 區 議 會 考 慮 於 每 個 星 期 日 上

午 六 時 至 晚 上 十 二 時 ， 將 屯 門 青 山 公 路 的 四 線 行 車 改 為 兩 線 ， 將 餘 下 的 兩

線 提 供 予 騎 單 車 人 士 使 用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區 議 會 亦 可 考 慮 參 考 現 時 屯 門 公 路

巴 士 專 線 的 做 法 ， 於 每 個 星 期 日 的 上 午 六 時 至 晚 上 十 二 時 ， 將 青 山 公 路 的

慢 線 劃 為 單 車 專 用 線 ， 令 熱 愛 單 車 運 動 的 人 士 可 在 安 全 情 況 下 享 受 騎 單 車

的 樂 趣 ， 甚 至 吸 引 青 山 公 路 沿 線 11 萬 居 民 多 參 與 單 車 運 動 。  

  
18 .   接 着 ， 召 集 人 請 各 小 組 成 員 及 與 會 的 議 員 就 上 述 四 份 建 議 書 提 出 意

見 。  

 

  
19.   第 四 份 建 議 書 的 第 一 提 交 人 表 示 ， 上 述 所 有 建 議 的 內 容 均 是 積 極 而

有 建 設 性 的 。 她 提 議 區 議 會 先 訂 立 以 下 準 則 ， 以 便 進 行 篩 選 ： (1)不 重 複 政

府 現 有 的 計 劃 項 目 ， 以 免 浪 費 資 源 ； (2)先 選 擇 工 程 項 目 ， 因 非 工 程 項 目 有

關「 可 持 續 」及 三 千 萬 元 下 限 的 條 件 較 難 符 合 ； 以 及 (3)配 合 特 首「 地 區 機 遇 ，

地 區 掌 握 ； 地 區 問 題 ， 地 區 解 決 」的 說 法 ， 並 特 別 留 意 後 者 ， 務 求 以 有 限 的

資 源 解 決 較 現 實 的 地 區 問 題 。 有 見 及 此 ， 她 認 為 有 關 屯 門 河 及 紅 樓 等 計 劃

應 讓 政 府 繼 續 跟 進 ， 不 應 列 入 「 屯 門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」 內 。 此 外 ， 她 亦 認 為

有 關 設 立 墟 市 及 單 車 徑 等 建 議 ， 必 須 先 考 慮 附 近 商 戶 及 住 戶 可 能 提 出 的 反

對 聲 音 。 最 後 ， 她 提 議 區 議 會 可 先 將 四 份 建 議 書 的 內 容 篩 選 至 大 約 五 至 六

個 項 目 ， 讓 相 關 的 提 議 人 就 每 個 項 目 提 交 一 頁 紙 的 建 議 書 ， 以 便 日 後 進 行

社 區 諮 詢 之 用 。  

 

  
20.   有 小 組 成 員 表 示 ， 他 支 持 有 關 將 空 置 鄉 村 學 校 改 建 成 低 密 度 的 青 年

旅 舍 ， 以 及 有 關 增 設 漁 人 碼 頭 景 點 的 建 議 ， 因 為 此 兩 個 項 目 均 可 作 持 續 發

展 。 此 外 ， 有 關 選 址 及 土 地 運 用 方 面 ， 他 建 議 區 議 會 可 考 慮 於 三 聖 邨 興 建

漁 人 碼 頭 ， 以 配 合 長 堤 的 發 展 。    

 

  
21.   第 一 份 建 議 書 的 第 一 提 交 人 表 示 ， 他 反 對 有 關 於 青 山 公 路 設 立 單 車

專 用 線 的 建 議 。 他 認 為 建 議 不 可 行 ， 原 因 是 ： (a) 青 山 公 路 的 作 用 是 疏 導 屯

門 公 路 的 擠 塞 情 況 ； (b) 於 假 期 暫 封 青 山 公 路 部 分 行 車 線 的 建 議 可 能 會 影 響

黃 金 海 岸 商 戶 及 青 山 海 鮮 戶 的 生 意 而 遭 反 對 ； (c) 暫 封 青 山 公 路 來 回 慢 線 的

建 議 可 能 會 對 巴 士 及 小 巴 上 落 客 構 成 危 險 ， 容 易 造 成 意 外 ； 以 及 (d)青 山 公

路 沿 線 的 居 民 可 能 會 認 為 騎 單 車 人 士 影 響 其 寧 靜 的 居 住 環 境 而 提 出 反 對 。

因 此 ， 他 認 為 區 議 會 應 在 屯 荃 單 車 徑 完 成 後 ， 再 考 慮 此 建 議 會 較 為 理 想 。

此 外 ， 為 免 令 人 誤 會 區 議 會 只 注 重 三 聖 邨 的 發 展 ， 他 認 為 暫 時 不 應 於 該 區 增

設 漁 人 碼 頭 景 點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他 亦 表 示 ， 上 述 四 份 建 議 書 中 有 重 疊 的 項 目 ，

例 如 ； 屯 門 河 及 規 劃 山 徑 等 ， 故 認 為 區 議 會 應 先 篩 選 出 三 至 四 個 工 程 項 目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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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 加 上 非 工 程 項 目 ， 以 便 進 行 諮 詢 。  

  
22.   召 集 人 強 調 ， 區 議 會 不 應 重 複 政 府 現 有 的 計 劃 項 目 ， 以 免 浪 費 資

源 。 他 建 議 區 議 會 先 達 成 共 識 ， 再 請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(下 稱 「 屯 門 民 政 處 」 )

協 助 聯 絡 其 他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進 行 研 究 ， 然 後 進 行 諮 詢 。  

 

  
23.   第 三 份 建 議 書 的 第 一 提 交 人 要 求 在 座 各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的 代 表 ， 就 議

員 的 建 議 提 供 意 見 。 他 補 充 表 示 ， 有 關 興 建 青 年 旅 舍 的 選 址 方 面 ， 他 建 議

區 議 會 考 慮 利 用 荒 廢 的 軍 營 或 大 欖 涌 公 立 學 校 及 青 山 義 學 等 空 置 的 鄉 村 學

校 的 校 舍 。 為 此 ， 他 希 望 政 府 部 門 配 合 ， 盡 快 回 覆 區 議 會 有 關 使 用 相 關 土

地 的 可 行 性 。 此 外 ， 有 關 荒 廢 軍 營 方 面 ， 他 建 議 區 議 會 考 慮 利 用 英 國 政 府

於 1997 年 交 還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的 掃 管 軍 營 (又 名 寶 龍 軍 營 )。  

 

  
24.   有 小 組 成 員 表 示 ， 部 分 空 置 的 鄉 村 學 校 其 實 仍 在 運 作 ， 例 如 ： 藍 地

福 音 學 校 、 僑 所 公 立 小 學 及 屯 門 學 校 。 他 指 出 ， 上 述 學 校 在 停 辦 後 ， 已 被

當 地 居 民 作 地 區 康 樂 文 化 用 途 。 此 外 ， 他 認 為 區 議 會 在 選 擇 工 程 項 目 時 ，

應 取 易 不 取 難 ， 並 爭 取 以 最 短 時 間 完 成 項 目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他 表 示 支 持 有 關

美 化 屯 門 河 及 興 建 杯 渡 禪 師 像 等 建 議 ， 認 為 這 些 項 目 較 易 掌 握 ， 更 可 增 加

區 內 的 旅 遊 收 益 。 第 三 份 建 議 書 的 第 一 提 交 人 同 意 有 關 意 見 ， 並 要 求 各 相

關 政 府 部 門 盡 快 聯 絡 有 關 的 土 地 持 份 者 ， 以 了 解 使 用 該 些 土 地 的 可 行 性 。  

 

  
25.   對 於 有 小 組 成 員 認 為 應 在 屯 荃 單 車 徑 完 成 後 再 考 慮 有 關 青 山 公 路

單 車 專 用 線 的 建 議 的 說 法 ， 第 二 份 建 議 書 的 提 交 人 表 示 不 同 意 。 他 認

為 ， 若 單 車 徑 已 經 建 成 ， 則 問 題 已 不 存 在 。 此 外 ， 由 於 第 一 份 建 議 書 只

有 綱 目 ， 內 容 空 泛 ， 難 以 評 價 。 他 亦 指 出 ， 待 屯 門 公 路 擴 建 工 程 於 2013

年 年 底 完 成 後 ， 市 民 可 能 會 較 多 使 用 屯 門 公 路 而 少 用 青 山 公 路 ， 故 他 提

出 有 關 將 青 山 公 路 打 造 成 單 車 美 景 徑 的 建 議 ， 應 不 會 對 青 山 公 路 的 交 通

造 成 影 響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他 認 為 議 員 之 間 應 多 互 相 鼓 勵 ， 選 擇 符 合 區 議 會 訂

定 的 理 念 原 則 的 重 點 項 目 ， 以 補 區 內 的 不 足 。  

 

  
26.   第 四 份 建 議 書 的 第 一 提 交 人 表 示 ， 區 議 會 應 先 達 成 共 識 ， 再 進 行

社 區 諮 詢 。 此 外 ， 她 認 為 ， 有 關 屯 門 河 及 屯 門 至 青 山 文 物 徑 的 建 議 雖 具

藝 術 氣 息 的 成 效 ， 但 未 能 顧 及 民 生 ， 亦 不 容 易 做 好 。  

 

  
27.   召 集 人 認 為 ， 上 述 四 份 建 議 書 均 有 其 可 取 的 地 方 ， 各 小 組 成 員 不

必 堅 持 己 見 ， 反 應 先 努 力 尋 求 共 識 ， 然 後 再 請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協 助 聯 絡 其

他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進 行 研 究 ， 以 便 稍 後 進 行 社 區 諮 詢 。  

 

  
28 .   第 一 份 建 議 書 的 第 一 提 交 人 表 示 ， 為 免 議 員 間 有 太 多 不 必 要 的 爭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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論 ， 並 加 快 工 作 進 度 ， 他 促 請 各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盡 快 就 議 員 的 建 議 提 供 意

見 。  

  
29 .  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同 意 區 議 會 不 應 重 複 政 府 現 有 的 計 劃 項 目 ， 以

免 浪 費 資 源 。 此 外 ， 他 重 申 ， 議 員 提 出 的 各 項 建 議 大 致 可 分 為 兩 大 方

向 ， 若 各 相 關 議 員 可 先 就 其 建 議 提 出 更 具 體 的 內 容 ， 則 可 方 便 屯 門 民 政

處 聯 絡 各 相 關 部 門 ， 以 研 究 各 項 目 的 可 行 性 。 他 以 青 年 旅 舍 為 例 ， 指 議

員 可 先 提 議 具 體 選 址 ， 以 便 屯 門 民 政 處 向 地 政 處 及 教 育 局 查 詢 使 用 該 土

地 的 可 行 性 。 此 外 ， 提 出 其 他 建 議 項 目 的 議 員 亦 可 先 將 其 心 目 中 的 地 點

或 其 他 具 體 資 料 告 知 屯 門 民 政 處 ， 以 便 各 相 關 部 門 再 深 入 研 究 ， 了 解 有

關 技 術 及 財 政 層 面 的 可 行 性 。  

 

  
30 .   第 四 份 建 議 書 的 第 一 提 交 人 表 示 ， 議 員 就 其 建 議 書 提 交 更 詳 細 及

具 體 的 內 容 其 實 不 難 ， 故 需 時 應 不 多 。 她 指 出 ， 雖 然 已 知 2013 年 3 月 31 日

的 時 限 只 是 目 標 ， 但 她 仍 希 望 區 議 會 可 先 就 「 屯 門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」 制 定

工 作 流 程 表 。 此 外 ， 她 亦 建 議 區 議 會 於 3 月 初 及 4 月 初 舉 行 社 區 論 壇 ， 讓

公 眾 人 士 表 達 意 見 。  

 

  
31 . 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指 出 ，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已 公 開 表 示 ， 有 關 3 月 31 日 的

時 限 只 是 指 標 ， 不 是 死 線 。 故 此 ， 他 認 為 區 議 會 應 努 力 尋 求 共 識 ， 無 須

急 於 進 行 有 關 工 作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他 表 示 ， 區 議 會 在 進 行 公 眾 諮 詢 前 ， 應

先 讓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就 區 議 會 的 建 議 作 初 步 評 估 ， 研 究 有 關 技 術 及 財 政 上

的 可 行 性 ， 以 免 區 議 會 在 公 開 建 議 後 才 發 現 有 關 項 目 可 能 最 終 未 能 推

行 ， 因 而 令 市 民 失 望 或 使 區 議 會 的 形 象 受 損 。 他 指 出 ， 政 府 完 成 初 步 評

估 後 ， 區 議 會 可 從 已 確 定 可 行 的 項 目 中 進 行 取 捨 ， 並 於 選 定 數 項 計 劃 後

進 行 公 眾 諮 詢 。 流 程 方 面 ， 他 知 悉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將 成 立 中 央 小 組 ， 處 理

工 程 建 議 書 及 為 籌 備 工 程 項 目 提 供 技 術 支 援 。 在 該 小 組 成 立 之 前 ， 屯 門

民 政 處 已 可 開 始 聯 絡 各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進 行 初 步 評 估 。 故 此 ， 他 促 請 各 建

 

 

  
議 書 提 交 人 於 農 曆 新 年 後 ， 盡 快 就 其 建 議 提 交 更 具 體 的 資 料 ， 以 便 屯 門

民 政 處 可 最 快 於 3 月 初 向 區 議 會 提 交 初 步 評 估 報 告 。  
 

 
32.   召 集 人 同 意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的 意 見 ， 並 指 出 分 配 工 作 的 緩 急 先

後 很 重 要 ， 故 認 為 區 議 會 應 在 諮 詢 各 政 府 部 門 的 意 見 後 ， 才 進 行 公 眾 諮

詢 。 第 三 份 建 議 書 的 第 一 提 交 人 對 上 述 意 見 表 示 支 持 。  

 

  
33 .   有 小 組 成 員 表 示 ， 他 支 持 有 關 屯 門 河 改 善 及 美 化 工 程 方 面 的 建

議 ， 並 提 議 集 中 發 展 屯 門 區 的 中 心 點 ， 即 鄉 事 會 路 一 帶 的 地 方 。 此 外 ，

他 亦 建 議 區 議 會 考 慮 於 屯 門 河 由 蔡 意 橋 至 安 定 邨 沿 岸 ， 加 建 路 燈 及 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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杆 ， 以 美 化 環 境 ， 並 增 加 該 路 段 的 燈 光 亮 度 。 若 資 金 足 夠 ， 他 更 建 議 將

有 關 路 燈 及 欄 杆 伸 延 至 青 山 公 路 ， 認 為 此 舉 可 改 善 屯 門 區 的 經 濟 發 展 。  

  
34.   有 小 組 成 員 表 示 ， 第 二 份 建 議 書 的 內 容 非 常 詳 細 ， 足 以 證 明 其 提

交 人 的 心 思 。 可 是 ， 他 認 為 提 交 人 的 資 歷 較 淺 ， 未 必 對 有 關 擬 建 屯 門 區

單 車 徑 計 劃 的 發 展 有 深 入 認 識 。 他 指 出 ， 過 去 數 年 ， 區 議 會 及 路 政 署 就 有

關 擬 建 單 車 徑 一 事 ， 曾 多 次 與 愛 琴 海 岸 至 黃 金 海 岸 一 帶 物 業 的 相 關 管 業 公

司 聯 絡 ， 商 討 有 關 路 段 的 使 用 問 題 。 由 於 事 件 一 直 未 能 成 功 解 決 ， 故 有 關

方 面 已 考 慮 另 覓 路 徑 ， 甚 或 繞 路 山 邊 以 通 往 三 聖 邨 。 故 此 ， 他 希 望 第 二 份

建 議 書 的 提 交 人 能 多 了 解 現 時 有 關 擬 建 單 車 徑 的 進 度 和 情 況 ， 並 明 白 於

青 山 公 路 設 立 單 車 專 用 線 的 困 難 。  

 

  
35 .   第 二 份 建 議 書 的 提 交 人 多 謝 上 述 議 員 的 鼓 勵 和 意 見 。 他 認 為 ， 四

份 建 議 書 並 無 牴 觸 ， 而 他 的 建 議 只 集 中 研 究 一 個 項 目 ， 較 有 多 項 建 議 內

容 的 其 他 建 議 書 有 更 深 入 的 研 究 ， 亦 可 方 便 隨 時 提 供 作 諮 詢 之 用 。 此

外 ， 他 表 示 ， 會 盡 快 就 有 關 青 山 公 路 以 單 線 上 落 的 建 議 提 供 補 充 資 料 ，

以 供 運 輸 署 及 居 民 參 考 。  

 

  
36 .   第 四 份 建 議 書 的 第 一 提 交 人 表 示 ， 雖 然 其 建 議 書 提 及 選 用 屯 門 29

區 的 地 點 興 建 青 年 宿 舍 及 圖 書 館 ， 但 若 有 其 他 合 適 地 點 ， 例 如 ： 中 華 基

督 教 會 基 良 小 學 、 佛 教 劉 天 生 學 校 及 救 世 軍 三 聖 村 劉 伍 英 學 校 等 ， 區 議

會 亦 可 考 慮 。  

 

  
37. 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雖 然 區 議 會 未 能 在 是 次 會 議 決 定 選 擇 哪 一 份 建 議 書

的 項 目 方 案 ， 但 工 作 小 組 會 繼 續 有 效 率 地 跟 進 重 點 項 目 的 事 宜 。 有 關 進

度 會 於 3 月 5 日 及 其 後 舉 行 的 大 會 會 議 上 匯 報 ， 並 就 議 定 的 方 案 徵 詢 大 會

意 見 或 落 實 通 過 。 此 外 ， 他 亦 請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協 助 區 議 會 就 建 議 方

案 諮 詢 各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的 意 見 。  

 

  
38 .  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同 意 召 集 人 的 意 見 。 至 於 時 間 安 排 方 面 ， 他 再

次 促 請 各 建 議 書 提 交 人 於 農 曆 新 年 後 ， 盡 快 就 其 建 議 向 屯 門 民 政 處 提 交

更 具 體 的 資 料 ， 以 便 處 方 與 有 關 部 門 進 行 研 究 ， 並 期 望 於 3 月 初 向 區 議 會

提 交 初 步 評 估 。  

 

  
39. 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為 爭 取 時 間 ， 如 未 能 配 合 區 議 會 大 會 的 會 議 日 期 ，

工 作 小 組 就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所 作 出 的 決 定 ， 會 透 過 傳 閱 文 件 的 形 式 諮 詢 區

議 會 的 意 見 。  

 

  
40 .   有 小 組 成 員 認 為 ， 以 傳 閱 文 件 的 形 式 諮 詢 區 議 會 的 做 法 並 不 理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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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 ， 故 要 求 屯 門 民 政 處 盡 量 於 2 月 底 向 區 議 會 提 交 初 步 評 估 報 告 。  

  
41.  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回 應 表 示 ， 政 府 希 望 盡 快 實 行 有 關 重 點 項 目 的

事 宜 ， 故 各 政 府 部 門 均 會 盡 力 加 快 工 作 進 度 。  
 

  
I I I .  其 他 事 項   
42 .   由 於 小 組 成 員 再 沒 有 提 出 其 他 事 項 ， 召 集 人 於 下 午 4 時 03 分 宣 布

會 議 結 束 。  
 

  
屯 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日 期 ： 2013 年 2 月 22 日  

HAD TM DC/13/35/DC/28 Pt .4  

 

 


